
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

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圣莱达 股票代码

00247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沈明亮 郑超琦

电话

0574-87522922 0574-87522994

传真

0574-87522997 0574-87522997

电子信箱

smlcnnb@sina.com cqzheng@nbslt.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2012

年

2011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2010

年

营业收入

（

元

）

205,127,501.35 228,226,064.38 -10.12% 233,884,312.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21,024,600.25 19,681,998.38 6.82% 32,996,261.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15,476,241.06 15,896,462.71 -2.64% 27,532,247.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46,357,216.60 2,992,729.05 1,448.99% 4,643,094.05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3 0.12 8.33% 0.23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3 0.12 8.33% 0.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4.8% 4.54% 0.26% 15.82%

2012

年末

2011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

2010

年末

总资产

（

元

）

502,010,076.50 469,272,519.29 6.98% 475,619,864.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441,410,670.58 436,386,070.33 1.15% 432,704,071.95

（2）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股东总数

12,68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日末

股东总数

14,885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宁波圣利达投

资咨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8.25% 61,200,000 61,200,000

爱普尔

（

香港

）

电器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5% 40,000,000 40,000,000

宁波市江北盛

阳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75% 6,000,000 6,000,000

宁波东元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57% 4,107,792

高威扬 境内自然人

1.96% 3,136,118

李秋华 境内自然人

1.59% 2,550,000

林镇泉 境内自然人

0.71% 1,130,650

邵达 境内自然人

0.52% 828,838

王芳 境内自然人

0.45% 714,000

詹菊香 境内自然人

0.45% 712,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宁波圣利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与爱普尔

（

香港

）

电器有限公司各持有公司

38.25%

和

25%

的股权

，

两

家股东存在关联关系

，

是一致行动人

。

宁波江北盛阳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为公司发起人

，

有公司主

要骨干员工持有

。

宁波东元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2年，公司进一步实施精细化管理，积极应对依然严峻的外部环境。国内外经济形势复

杂，全球经济缓慢复苏，但需求不振，欧债危机不断恶化，国内宏观经济调整，经济增速回落，

出口疲软、劳动力成本持续上涨；受宏观经济的影响，小家电行业在2012年总体出现略有回落

的迹象，据中国海关出口统计数据，电热水壶产品出口数量同比下滑近3%，个别产品出现有

较大的回落，例如，家用自动面包机、榨汁机、多士炉等。 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及行业发展状况，

公司审时度势，积极化解各种不利因素，在董事会、管理层和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紧紧围

绕公司发展战略和年度经营计划，稳步推进各项业务，加大科研投入，积极拓展新客户和新

市场，加强内部管理和成本控制，开源节流，克服了小家电行业低麽的不利影响，保持了公司

业绩的稳步增长，特别是在胶囊式咖啡机、极速开水机等产品方面取得了突破，为公司未来

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2012年，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05,127,501.35元， 营业利润 18,544,

144.24元，利润总额25,083,800.70元，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1,024,600.25元，较上年分别

增长了-10.12%、3.05%、11.32%、6.82%，公司总体业绩取得了稳定发展。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新增两家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为：宁波圣莱达电热科技有限公司、圣莱达

（香港）电器有限公司。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不适用

（5）对2013年1-3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3年1-3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同比下降50％以上

净利润同比下降50％以上

2013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75%

至

-55%

2013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间

（

万元

）

1,002,978.65

至

1,805,361.56

2012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4,011,914.58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业绩下降主要原因

：

一

、

受市场需求疲软影响

，

销售收入同比下降

12.91%

，

净利润指标也随之下

降

；

二

、

公司搬迁至新厂区

，

管理费用及制造费用中固定资产房屋折旧等相关

费用出现较大幅度的上升

，

影响公司业绩

；

三

、

公司正处于产品转型关键结算

，

对研发新产品项目投入大量研发经费

，

导致管理费用中研发费用出现较大幅度上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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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2年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13年4

月18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于2013年5月13

日召开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望准时出席：

一、会议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现场会议时间：2013年5月13日（星期一）上午9:00

3、股权登记日：2013年5月8日（星期三）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二楼大会议室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6、会议出席对象：

（1）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截至2013年5月8日（星期三）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也可授权他人

（附授权委托书）代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3）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

（4）保荐机构代表。

二、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审议《2012年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审议《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4、审议《201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5、审议《2012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的议案

6、审议《关于聘请2013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7、审议《募集资金2012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8、审议《201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上述第1、3至8项议案已由2013年4月18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第

2、3至8项议案已由2012年4月18日召开的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本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关于2012年度的工作述职。

三、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时间：2013年5月10日上午9:00至11：30，下午13:30至15:30；

2、登记地点：宁波市江北区金山路298号公司证券部

3、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股东账户卡、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

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3）、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

手续；

（4）、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需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在2013年5月10日下

午15：30点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四、 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沈明亮、郑超琦

电话：0574-87522994

传真：0574-87522997

地址：宁波市江北区金山路298号 邮编：315033

2、现场会议会期预计半天，与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3、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于会前半小时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会场办理登记

手续

特此公告。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4月22日

附：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年

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一、议案表决

序号 议案

授权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回避

1

《

关于

201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

《

关于

201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

《

关于聘请

2013

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

4

《

关于

201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5

《

关于

2013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

6

《

关于

201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7

《

关于募集资金

2012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

8

《

关于

2012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

请用

“

√

”

或

“

×

”

来表示

。

二、如果本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受托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是□ 否□

三、本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姓名：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日期：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为委托人的必须 加盖单位公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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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13年4

月18日下午16：00时在公司二楼大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13

年4月8日通过专人、通讯的方式传达全体监事。 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公司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及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叶雨注女士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

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全票通过《关于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

案》，并同意提交公司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 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 全票通过 《关于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

案》，并同意提交公司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3、 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 全票通过 《关于201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

案》，并同意提交公司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4、 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 全票通过 《关于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并同意提交公司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5、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全票通过《关于201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

案》，并同意提交公司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全体监事一致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6、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全票通过《关于2012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

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7、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全票通过《关于2012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

告的议案》。

特此公告。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3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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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13年

4月18日下午14：00时在公司二楼大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13

年4月8日通过专人、通讯的方式传达全体董事，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公司

监事、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董事长杨宁恩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12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12年度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截至2012年12月31日，公司已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的要求建

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且得到有效执行， 能够适应公司管理的要求和公司发展的需

要，能够对编制真实、公允的财务报表提供合理的保证，能够对公司各项业务活动的健康运行

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单位内部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提供保证，公司的内部控制是有效的。

公司内审部门出具了《2012年度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

立意见。

本议案表决结果：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

关于本议案，详见披露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2013年度使用计划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2012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公司2012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违规的情形。

关于公司201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情况，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沪众

会字[2013]�第0703号审核报告，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发表了核查意见。

本议案表决结果：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

关于本议案，详见披露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201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

本议案须提交2012年度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根据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2012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05,127,501.35

元，营业利润18,544,144.24元，利润总额25,083,800.70元，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1,024,

600.25元。

本议案表决结果：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

本议案须提交2012年度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关于本议案，详见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2012年年度报告》第十节“财务报告” 。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201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

本议案须提交2012年度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上海众华沪银计师事务所审计， 公司2012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1,024,

600.25元（合并报表），其中，母公司实现净利润18,461,270.63�元，母公司按照10%比例提取法

定盈余公积金1,846,127.06元后,�母公司可分配利润 19,178,473.19元。加上公司2011年未分配

利润45,180,537.97元， 扣减2010年度已分配的16,000,000.00元,2011年度滚存未分配利润29,

180,537.97元，截止2012年12月31日，合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48,359,011.16元。综合考虑公司

持续经营发展及回报股东等因素，提出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以本公司2012年末总股本16000万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元 （含

税），共分配现金股利16,000,000.00元。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公司剩余未分配利润

留待以后年度分配。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董事长杨宁恩先生向董事会提议的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与

公司未来业绩的成长性相匹配，有利于增强公司股票的流动性和提高交易活跃程度，也有利

于公司未来业务的发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 因此，董

事会一致同意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在上述利润分配预案的提议和讨论过程中，公司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范围，并对内

幕信息知情人进行及时备案，同时告知其履行保密义务和禁止内幕交易。 公司股票在董事会

审议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前未发生异常变动。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议案表决结果：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

本议案须提交2012年度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201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

本议案须提交2012年度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关于本议案，详见披露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

本议案须提交2012年度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关于本议案，详见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2012年年度报告》第四节“董事会报告” 。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将于2013年5月13日(星期一)�以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在公司大会议室召开2012年年

度股东大会。

本议案表决结果：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宁波圣莱达

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2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十二、备查目录：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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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行

2012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

2013年4月26日 （星期五） 下午14:00-16:00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2012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本次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投资

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m.p5w.net）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杨宁恩先生、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沈

明亮先生、财务总监倪力先生、独立董事任德慧女士、保荐代表人朱翔坚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4月22日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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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33 证券简称:罗普斯金 公告编号:2013-016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天津门窗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根据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使用超募资金投资新建

３

个节能门窗项目的议案》，公司将使用超募资

金

４

，

５００

万元于天津投资新建“年产

２０

万平方米节能门窗生产项目”。为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公司拟

使用上述节能门窗项目的超募资金使用额度

４

，

５００

万元以投资注入方式设立天津子公司并全部用

于该节能门窗项目。

本次拟于天津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暂定名为 “天津罗普斯金门窗有限公司”（以工商登记的名称

为准）。

２

、审批程序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了《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天津门窗子公司》的议案。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二、投资主体介绍

投资主体为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无其他投资主体。

三、拟设立全资天津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天津罗普斯金门窗有限公司（暂定名）

注册资本：

４

，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公司持有

１００％

股权

法定代表人：吴明福（拟定）

注册地址：天津市北辰区科技园区

拟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安装防盗门窗、新型铝木复合门窗、金属门窗；加工、销售铝合金（铝

木）型材、玻璃、橡胶密封条、毛刷条、五金等门窗配件及附件。

四、其他事项

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设立子公司事宜后， 子公司将按照募集资金相关规定开设募集资金

专户，并与母公司、银行、保荐机构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五、设立天津子公司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设立天津门窗子公司，旨在实施“年产

２０

万平方米节能门窗生产项目”建设，促进项目

顺利推进。该项目实施完成后，一方面将有效解决公司铝建筑型材产品在国内北方地区销售交付周

期长的问题，提高公司在北方市场的产品整体销售量，另一方面通过产品线延伸服务，进一步加强

公司的品牌效应，提升公司整体竞争优势。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4月19日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召开，会议决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周一）上午

１０

点

２

、会议地点：公司二楼会议室

３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召开

５

、会议期限：半天

６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

二、会议议题：

１

、审议《

２０１２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听取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度述职报告；

２

、审议《

２０１２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３

、审议《

２０１２

年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４

、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５

、审议《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６

、审议《关于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７

、审议《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８

、审议《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９

、审议《关于调整使用超募资金投资新建

３

个节能门窗项目》的议案；

１０

、审议《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天津门窗子公司》的议案；

三、出席会议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出席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

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

：

３０

–

４

：

３０

２

、登记地点：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中路

３１

号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办公室

３

、登记方法：

（

１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２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

续；

（

４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下午

１７

：

００

前送

达或传真至公司，信函以收到邮戳为准），不接受电话登记。

五、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人：夏金玲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２－６５７６８２１１

传真：

０５１２－６５４９８０３７

地址：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中路

３１

号

邮编：

２１５１３１

２

、参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4月19日

附：授权委托书格式：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下称“受托人”）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召

开的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 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

对该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各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并代为签署该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为自本次授权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会议结束之日止。

本公司（本人）对该次股东大会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１

、审议《

２０１２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２

、审议《

２０１２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３

、审议《

２０１２

年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４

、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５

、审议《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６

、审议《关于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７

、审议《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８

、审议《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９

、审议《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天津门窗子公司》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１０

、 审议《关于终止使用超募资金投资新建

２

个节能门窗项目》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特别说明：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在“同意”、“反对”、“弃权”的方框中打“

√

”为准，对同一审

议事项不得有两项或两项以上的指示。 如果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未作具体指示或者

对同一审议事项有两项或两项以上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思决定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委托人单位名称或姓名（签字、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件号码或营业执照注册号：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件号码：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2333 � �证券简称:罗普斯金 专项报告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

201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印发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相关监

管、格式指引的规定，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３１８

号文《关于核准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中国

境内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

Ａ

股）

３

，

９２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２２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８６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券商承销佣金及保荐费人民币

１８

，

４９８

，

０００．００

元后，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存入本公司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人民币

８４３

，

９０２

，

０００．００

元；另扣除其他相关发行费用人民币

１０

，

２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后，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８３３

，

６２２

，

０００．００

元。

以上新股发行的募集资金业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审验， 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４

日出具安永华明

（

２０１０

）验字第

６０５８９９９７＿Ｂ０１

号验资报告。

（二）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年末余额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本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４２２

，

２１９

，

１００．８０

元，均投入募集资金

项目。其中：本年度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２０３

，

３３９

，

５１５．６５

元，以前年度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２１８

，

８７９

，

５８５．１５

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本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４２２

，

２１９

，

１００．８０

元。募集资金专户余

额为人民币

４３４

，

０６２

，

４０８．３９

元，其中：本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２９３

，

１７１

，

０８５．４８

元；本公司

下属全资子公司苏州铭恒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恒金属”）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２４

，

７７４

，

１８８．８２

元，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苏州铭德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德铝业”）募集资金

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１１６

，

１１７

，

１３４．０９

元。 募集资金累计使用金额与募集资金专户年末余额两者合计

与本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８３３

，

６２２

，

０００．００

元的差额为人民币

２２

，

６５９

，

５０９．１９

元，系募集资

金累计收到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支出后的净额。其中：募集资金专户累计收到存款利息为人民

币

２２

，

６７５

，

６９６．３０

元，本年度收到存款利息为人民币

１５

，

０４４

，

９８７．２８

元，以前年度累计收到存款利息

为人民币

７

，

６３０

，

７０９．０２

元；募集资金专户累计银行手续费支出为人民币

１６

，

１８７．１１

元，本年度银行

手续费支出为人民币

１０

，

４３６．８４

元，以前年度累计银行手续费支出为人民币

５

，

７５０．２７

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本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

加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募集资金管理的通知》精神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细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制定并修订了《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并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审批、变更、监督及使用情况披露等进

行了规定。该管理办法经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１

日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进行了修订。

根据管理办法要求，本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司铭恒金属、铭德铝业分别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苏州市相城支行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市相城支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仅用

于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用作其他用途。对于所有募集资金项目投资的支出，在募集资金使用

计划及本公司预算范围内，由项目管理部门提出申请，财务部门审核、总经理审批，项目实施单位执

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由本公司审计部门进行日常监督。财务部门定期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

查，并将检查情况报告董事会、监事会。

（二）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及有关规定的要求， 本公司及保荐机构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

日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市相城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三方监

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于

２０１２

年度中，上述三方监管协议得

到了切实履行。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新建年产

６

万吨铝合金熔铸项目的议案》。根据该议案，本公司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

６

，

０００

万元用于投资新建“年产

６

万吨铝合金熔铸项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本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

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将

６

万吨熔铸项目变更为全资子公司实施的议案》，该议案进

一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本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中获得审议通过。 根据该议案，“年

产

６

万吨铝合金熔铸项目”的实施主体变更为本公司的下属全资子公司铭恒金属，项目实施内容不

变。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０

日，本公司、铭恒金属及保荐机构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苏州市相城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对本公司及铭恒金属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新建

“年产

６

万吨铝合金熔铸项目”进行募集资金专户专项监管。四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

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投资新建年产

５

万吨铝工业材项目的议案》，该议案进一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本公司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

度股东大会中获得审议通过。根据该议案，本公司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用于投资

新建“年产

５

万吨铝工业材项目”，项目实施主体为本公司的下属全资子公司铭德铝业，超募资金人

民币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以本公司增资的方式投入铭德铝业。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将募集资金人民币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投入铭德铝业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市相城支行设立的验资专户。 该笔资金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转入铭德铝业设立的募集资金专户。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本公司、铭德铝业及保荐机构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市相城支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

议》，对本公司及铭德铝业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新建“年产

５

万吨铝工业材项目”进行募集资金专户专

项监管。四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为提高本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合理降低财务费用、增加存储收益，本公司将募集资金专

户内的部分募集资金以定期存单及通知存款方式存放。 本公司承诺上述定期存单及通知存款到期

后，账户内的资金将及时转入募集资金账户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及时通知保荐机构德邦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存单不得质押。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公司、 铭恒金属及铭德铝业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活期存款余额如

下：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开户银行 账号 存款方式 金额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市相城

支行

１１０２０２６５２９１０００７０２２７

活期存款

４３

，

１７１

，

０８５．４８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市相城支行

５４５６５９４４４７８８

活期存款

４

，

４４４

，

１８８．８２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市相城支行

４５８５６０５６３７２９

活期存款

２８１

，

６５７．７５

合计

－－ ４７

，

８９６

，

９３２．０５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公司存放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市相城支行的募集资金定

期存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存入方式 存单号 存入日期 金额

６

个月定期存款 苏

Ａ００００７６２０

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起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年定期存款 苏

Ａ００００７６１６

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起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年定期存款 苏

Ａ００００７６１７

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起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 ２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注：以上定期存款均为到期自动续存，提取时一次性结息。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铭恒金属存放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市相城支行的募集资金定期

存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存入方式 存单号 存入日期 金额

６

个月定期存款

２３６３７２７

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起

２０

，

３３０

，

０００．００

注：以上定期存款为到期自动结息并自动续存。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铭德铝业存放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市相城支行的募集资金定期

存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存入方式 存单号 存入日期 金额

３

个月定期存款

２４４１８６３

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起

１４

，

２０９

，

０２３．０６

３

个月定期存款

２４４１８６２

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起

１５

，

２２３

，

９５３．２８

６

个月定期存款

２４４１８６１

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起

４０

，

６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个月定期存款

２４４１８６０

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起

４５

，

７４２

，

５００．００

合计

－－ １１５

，

８３５

，

４７６．３４

注：以上定期存款均为到期自动结息并自动续存。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对照

表。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本年度未发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公司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格

式指引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本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不存在

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况。本公司对募集资金的投向和进展情况均如实履行了披露义务。

六、超额募集资金情况说明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８３３

，

６２２

，

０００．００

元，其中超额募集资金为人

民币

４３９

，

６４２

，

０００．００

元。

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５

日本公司第一届董事第十四次会议及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１

日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购买土地使用权》的议案，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已使用部分超

募资金人民币

６５

，

３８８

，

３０２．８３

元购买了工业用地使用权。

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

项目使用额度的议案》，该议案进一步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本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中获

得审议通过。根据该议案，本公司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

５

万吨铝挤压材建设项目”的投资额度进

行了调整。经调整后，该项目新增投资人民币

４

，

２４０

万元，投资额由原人民币

３９

，

３９８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４３

，

６３８

万元，项目投资方向及实施内容均保持不变，新增投资全部来源于募集资金超募部分。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新建年产

６

万吨铝合金熔铸项目的议案》。根据该议案，本公司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人

民币

６

，

０００

万元用于投资新建年产

６

万吨铝合金熔铸项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本公司召开第二

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将

６

万吨熔铸项目变更为全资子公司实施的议案》，

该议案进一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本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中获得审议通过。根据

该议案，“

６

万吨铝合金熔铸项目”的实施主体变更为本公司的下属全资子公司铭恒金属，项目实施

内容不变。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投资新建年产

５

万吨铝工业材项目的议案》，该议案进一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本公司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

度股东大会中获得审议通过。根据该议案，本公司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用于投资

新建“年产

５

万吨铝工业材项目”。项目实施主体为本公司下属的全资子公司铭德铝业。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投资新建

３

个节能门窗项目的议案》，该议案进一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本公司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

大会中获得审议通过。根据该议案，本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投资新建

３

个节能门

窗项目。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该议案进一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本公司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中获得审议通过。根据该议案，本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其中：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将用于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铭恒金属，补充其“年产

６

万吨铝合金熔铸项

目”正式投产后所需的流动资金，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将用于补充本公司的流动资金。

附件、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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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８３

，

３６２．２０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２０

，

３３３．９５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４２

，

２２１．９１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

募资金投向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

（

含

部分

变更

）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

１

）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

２

）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

％

）（

３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

年产

５

万吨铝挤压

材建设项目

（

注

１

）

否

３９

，

３９８．００ ３９

，

３９８．００ １６

，

１３５．１７ ３１

，

４８４．３０ ７９．９１％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

７５４．７０

否

注

２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３９

，

３９８．００ ３９

，

３９８．００ １６

，

１３５．１７ ３１

，

４８４．３０ －－ －－ ２

，

７５４．７０ －－ －－

超募资金投向

：

购买工业土地使用

权

否

６

，

５３８．８３ ６

，

５３８．８３ － ６

，

５３８．８３ １００．００％ －－ －

不适用 否

年产

５

万吨铝挤压

材建设项目

（

注

１

）

否

４

，

２４０．００ ４

，

２４０．００ － －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不适用 否

年产

６

万吨铝合金

熔铸项目

否

６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６２４．７８ ３

，

６２４．７８ ６０．４１％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不适用 否

年产

５

万吨铝工业

材项目

否

１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

０００．００ ５７４．００ ５７４．００ ４．７８％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不适用 否

节能门窗项目 否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５００．００ － －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

不适用 否

归还银行贷款

（

如

有

）

－－ － － － － － －－ －－ －－ －－

补充流动资金

（

如

有

）

－－ ５

，

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 － －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４３

，

７７８．８３ ３８

，

２７８．８３ ４

，

１９８．７８ １０

，

７３７．６１ －－ －－ －－ －－ －－

合计

－－ ８３

，

１７６．８３ ７７

，

６７６．８３ ２０

，

３３３．９５ ４２

，

２２１．９１ －－ －－ ２

，

７５４．７０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

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

（

分具体项目

）

报告期内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年产

５

万吨铝挤压材建设项目

”

及

“

年产

６

万吨铝合金熔铸项目

”

建设及进展情况

正常

，

但由于政府有关电力配套设施未如期铺设并安装到位

，

故上述项目投产时间将有所延迟

，

预计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后可投入使用

。

报告期内

，“

年产

５

万吨铝挤压材建设项目

”

先期投入部份已形成的产能未能达到预计

效益

，

主要原因详见注

２

。

铭德铝业拟建的

“

年产

５

万吨铝工业材项目

”，

由于尚未能就建设用地问题与地方政府达成一致

，

故截止目

前还未正式动工建设

，

具体启动时间暂无法确定

，

故该项目的预计完成时间由原先计划的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末推迟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末

。

截止目前

，

该项目已投入的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支付设备采购的预付款

。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

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不存在此情况

。

超募资金的金额

、

用途及使用进展情

况

本公司超募资金总额共计人民币

４３

，

９６４．２０

万元

，

累计实际使用超募资金共计人民币

１０

，

７３７．６１

万元

，

具体如

下

：

根据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５

日第一届董事第十四次会议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１

日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的

《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购买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

本公司拟在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潘阳工业园购买

３９５

亩工业用土地使用权

，

其中

２８５

亩土地使用权将使用超募资金购买

，

金额为人民币

６

，

５３８．８３

万元

。

上述

３９５

亩土

地使用权的购置手续已在

２０１０

年底前全部完成

。

关于购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９

日刊登在

《

证券

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上

。

根据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及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的

《

关于调整募集资金项目使用额度的议案

》，

本公司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年产

５

万吨铝挤压材建设

项目

”

的投资额度进行了调整

。

经调整后

，

该项目新增投资人民币

４

，

２４０

万元

，

投资额由原人民币

３９

，

３９８

万元增

加至人民币

４３

，

６３８

万元

，

项目投资方向及实施内容均保持不变

，

新增投资全部来源于募集资金超募部分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

该项目尚未发生使用超额募集资金的情况

。

关于调整

“

年产

５

万吨铝挤压材建设项目

”

投资

额度的事项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刊登在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上

。

根据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及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的

《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新建年产

６

万吨铝合金熔铸项目的议案

》，

以及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第

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关于将

６

万吨铝合金熔

铸项目变更为由全资子公司实施的议案

》，

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铭恒金属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

６

，

０００

万元用于投资新建

“

年产

６

万吨铝合金熔铸项目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

该项目已累计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３

，

６２４．７８

万元

。

关于投资新建

“

年产

６

万吨铝合金熔铸项目

”

及其变更事项的公告已分别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和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刊登在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上

。

根据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新建年产

５

万吨铝工业材项目的议案

》，

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铭德铝业拟使用

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用于投资新建

“

年产

５

万吨铝工业材项目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

该项目已

累计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５７４．００

万元

，

主要用于支付设备采购的预付款

。

关于投资新建

“

年产

５

万吨铝工业材项

目

”

的公告已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２

日刊登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上

。

根据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新建

３

个节能门窗项目的议案

》，

本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分

别于天津市

、

四川省

（

或重庆市

）

及陕西省投资新建

３

个

“

年产

２０

万平方米节能门窗生产项目

”。

关于投资新建

“

３

个节能门窗项目

”

的公告已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２

日刊登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

资讯网上

。

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

，

本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调整使用超募资金投

资新建

３

个节能门窗项目

》

及

《

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天津门窗子公司

》

的议案

，

本公司拟终止使用超募资金于四川

省

（

或重庆市

）

及陕西省新建的

２

个节能门窗项目

，

并将拟于天津市新建的节能门窗项目的超募资金使用额度

由原人民币

３

，

０００．００

万元调整为人民币

４

，

５００．００

万元

，

并拟在天津市北辰区科技园区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天

津罗普斯金门窗有限公司负责该项目的实施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由于该投资项目仍在进一步研究

、

考察及

论证过程中

，

故尚未投入超募资金

。

根据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的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本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人民

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永久

性补充流动资金

。

其中

：

人民币

４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将用于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铭恒金属

，

补充其

“

年产

６

万吨铝合金

熔铸项目

”

正式投产后所需的流动资金

，

人民币

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将用于补充本公司的流动资金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本公司尚未将超募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和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刊登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上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不存在此情况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主体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不存在此情况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１

日止

，

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为人民币

６

，

９１８．７２

万元

，

业经安

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验证并出具安永华明

（

２０１０

）

专字第

６０５８９９９７＿Ｂ０２

号专项鉴证报告

。

经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１

日本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审议通过

，

本公司以募集资金人民币

６

，

９１８．７２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自筹资金

。

关于募集资金置换事项的公告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２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

。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报告期内不存在此情况

。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

资金结余的金额及

原因

报告期内不存在此情况

。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

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全部存在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铭恒金属和铭德铝业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

。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

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报告期内不存在此情况

。

注

１

：由于本公司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

５

万吨铝挤压材建设项目”的投资额度进行了调整，

并新增超募资金部分投资人民币

４

，

２４０

万元，故在上表中对于该项目属于超募资金投资的部份单独

进行列示。

注

２

：为尽快完成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

５

万吨铝挤压材建设项目”，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１

日止，本公

司已利用银行借款和自有资金累计预先投入人民币

６

，

９１８．７２

万元，主要用于购建铝挤压生产线、氧化

生产线、表面处理生产线以及和生产线相关的辅助配套设施，并已提前形成挤压产能年产

２．５

万吨和

表面处理产能年产

１．２５

万吨。上述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募集资金在本年度形成的效益如下：

内容

２０１２

年

招股说明书承诺募投项目

整体完成后目标

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形成的现

有产能根据招股说明书承诺按总产量

折算后目标

产能

（

吨

）

１７

，

８５４．８２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

产品销售收入

（

万元

）

３７

，

５７６．８６ １１７

，

６２３．９３ ４２

，

００３．０８

利润总额

（

万元

）

２

，

７５４．７０ ９

，

０５３．３６ ３

，

２３２．９２

销售利润率

７．３３％ ７．７０％ ７．７０％

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未整体达产，因此其规模效应还未能够充分发挥，故先期投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形成的现有产能所实现的利润略低于本公司招股说明书承诺的项目整体完成后的预期

收益。


